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统

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实施细则的通知

长府办发〔2012〕4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

机构：

　　《<长春市统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实施方案>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长春市统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方案》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开展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春市统一被征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府发〔2011〕

22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通过建立政府和

个人共担责任，以政府补贴为主，个人缴费为辅的筹

资模式，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

下简称城乡居保）试点范围，统一长春市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第三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市统筹，

统一政策，统一经办，统一调剂使用基金。与原被征

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长府发〔2006〕13号文件实现平

稳过渡，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

保）和城乡居保制度相衔接，到 2012年底，实现被征

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

　　第四条 《实施方案》规定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

自 2011年 7月 1日起，按本细则办理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及村集体负责组织被征地农民参保申报等工作，

包括基本信息的采集、办理参保业务所需材料的收集、

复核与上报，有关材料的发放及待遇领取资格的认证

等工作。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参保人员资格的认定。

　　财政部门负责按照社保部门提供的养老金支出计

划将地方补贴资金足额转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专户；按照土地收益归属将政府缴费补贴每人

15000元转入征地部门指定账户。

　　人社部门负责按《实施方案》规定对基金的管理

实施监督。

　　社会保险部门具体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经办管理、服务及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被征地农民基

本养老保险业务实行属地管理，社会保险局开设单独

业务窗口，办理辖区范围内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

险业务。



　　征地部门负责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并及时将政府划

拨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存入社会保险

指定的基金专户。

　　第二章参保登记

　　第六条 长春市城区范围内 2006年 5月 1日（含

5 月 1 日）以后发生征地且年满 16 周岁（含 16 周岁）

的，包括已按长府发〔2006〕13号文件参加被征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须参加城乡居保后，方能按《实

施方案》规定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下列人

员不在参保范围：

　　（一）土地被征收后，重新获得调剂土地的；

　　（二）享受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中被征地农

民应得部分后，户籍已迁出本市城区的被征地农民。

　　第七条 发生征地时，征地部门向财政部门申请应

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的政府缴费补贴，

财政部门按照土地出让金归属，将政府缴费补贴一次

性划转至征地部门，用于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



　　第八条 征地公告发布 5日内，村集体汇总符合参

保条件的人员情况，填写《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

保险人员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

　　第九条 村集体将《审批表》报区国土资源局审核

后，由村集体报社会保险局，同时申领《参加被征地

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一式两份，参保人员及社会保险部门各一份），统一

组织参保人员填写《申请表》，并进行复核盖章。

　　第十条 征地部门办理征地审批时，依据征地辖区

国土资源局审核确认的《审批表》将政府缴费补贴资

金存入社会保险部门指定的基金专户，社会保险部门

通知村集体政府缴费补贴到账金额。

　　第十一条 村集体按照政府缴费补贴到账金额确

定对应的参保人员人数及其《申请表》，凭《征地公

告》、《申请表》、参保人员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等相关材料，向社会保险部门申办被征地农民参保登

记。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部门根据村集体提供的《申请

表》审核参保人员是否已参加城乡居保，依据已到账

的政府缴费补贴额度对应审核成功人员的资料，为其

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社会保险部门在办理参保登记的同时，

出具《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落实证明》（一

式三份，区国土、财政及人社部门各一份），村集体

负责报送国土、财政及人社部门备案，财政部门据此

办理征地社会保障资金落实审批手续，国土部门据此

办理供地的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村集体因分立、合并和解散等因素发生

变更的，由变更后的机构负责接管和办理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第三章 申报缴费

　　第十五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缴

费补贴和个人缴费构成，个人缴费在本人参加城乡居

保时按规定档次标准缴纳，并按相应档次标准享受城

乡居保政府补贴待遇。



　　政府缴费补贴是指被征地农民办理参保登记时，

由财政部门按照土地收益归属给予缴费补贴，每人每

年 1000元，补贴 15年，共 15000元。

　　（1）《实施方案》实施以后被征地的农民参保，

政府缴费补贴须一次性到位。

　　（2）《实施方案》实施以前已被征地的农民参保，

政府缴费补贴原则上应一次性到位，如确有困难，也

可按三年分期划转，参保当年和第二年按均不少于应

补贴总额的 35%划转，第三年划转剩余部分，由于分

期划转而产生的个人账户欠缴部分应记利息须同时划

转，期间达到法定养老年龄人员及被征地农民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终止人员，政府缴费补贴未足额到账部分

须一次性划转到位。

　　第十六条 原已按长府发〔2006〕13 号文件参加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尚未领取养老待遇的，退还

全部缴费，其中村集体和个人缴费部分由社会保险部

门统一划拨至村集体指定账户，村集体负责依据社会

保险部门出具的退款明细，将个人缴费部分退还给本



人，政府补贴部分暂存用于按照《实施方案》参保人

员的缴费补贴；已领取养老待遇的，需在全部缴费中

扣除已领取的养老待遇后按上述渠道分别返还个人及

村集体个人账户余额中的缴费部分；已死亡人员按照

原办法清算个人账户。

　　第四章 个人账户管理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办理参保登记后，社会保险部

门按照每个参保人员居民身份证号码，为其建立被征

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第十八条 个人账户由政府缴费补贴及个人账户

利息构成。

　　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部门于政府缴费补贴到账后，

如实记入个人账户。政府缴费补贴足额到账的，社会

保险部门为参保人员足额记入个人账户；政府缴费补

贴资金不能足额到账的，社会保险部门按照缴费补贴

到账比例分期记入个人账户。



　　第二十条 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按照城乡居

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与计息方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参保人员户籍关系迁出本市城区的，

可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待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

时，可按规定享受待遇；如本人申请退出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填写《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变更申请表》（以下简称《变更申请表》），由社会

保险部门审核批准后，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十二条 参保人员未达到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年龄前，身份发生变化，根据本人自愿，选择参加城

保的，填写《变更申请表》，社会保险部门为其办理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政府缴费补

贴转入城保账户。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保的，

政府缴费补贴可直接用于个人缴费；以企业职工身份

参加城保的，政府缴费补贴暂存城保账户，待其与企

业解除劳动关系，以个人身份续保时，将暂存的政府

缴费补贴用于个人缴费。

　　如原政府缴费补贴实行分期划拨，尚未足额到账

的，由参保人员或村集体向征地部门申请缴存不足部



分，待政府缴费补贴不足部分划转至社会保险部门指

定的基金专户后，由社会保险部门为其办理与城保的

衔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 土地被征收后未参保人员身份发生

变化的，可按参保条件直接参加城保，参保人员或村

集体向征地部门申请政府缴费补贴，社会保险部门待

征地部门将政府缴费补贴足额划转到位后，为其办理

相关业务手续（具体办法同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 已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

简称新农保）未达领取养老金年龄人员发生征地后，

应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村集体或本人向征

地部门申请被征地农民政府缴费补贴，待政府缴费补

贴划转到社会保险部门指定基金专户后，社会保险部

门通知村集体到账金额，并为其开具《被征地农民基

本养老保险资金落实证明》，社会保险部门按《实施

方案》规定办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手

续。



　　第二十五条 参保人员外出务工，以农民工的身份

参加城保的，衔接办法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后进行统

一处理。

　　第二十六条 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未达

养老年龄人员死亡后，由参保人员家属填写《变更申

请表》，经村集体核准后，于 20日内携带参保人员死

亡证明材料和《变更申请表》，到社会保险部门办理

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手续，其政府缴费补贴余额用

于支付其他参保人员的养老金。

　　第二十七条 参保人员出国定居，由参保人员填写

《变更申请表》，经村集体核准后，于 20日内携带参

保人员出国定居证明材料和《变更申请表》，到社会

保险部门办理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手续。

　　第五章 待遇的计发与调整

　　第二十八条 参保人员年满 60 周岁，本人提出申

请，村集体审核后，由村集体负责携参保人员的身份

证、户口复印件等资料于每月的 20 日至下月的 10 日

之间到社会保险部门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市社会保



险部门负责为符合条件人员办理养老金的核定及社会

化发放手续。参保人员从达到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年龄

的下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直至死亡。

　　第二十九条 参保人员按以下方式核定基本养老

金：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地方补贴 60元/月；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含政府

缴费补贴及利息）除以 139。

　　地方补贴按照土地出让金归属，属朝阳区、南关

区、宽城区、二道区和绿园区等城区的由市、区两级

按 1：1比例分别补贴 30元/月，属各开发区的则由开

发区全额补贴 60元/月。

　　《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养老金中央补贴 55 元/月，

在城乡居保制度内按规定享受。



　　第三十条 基础养老金中地方补贴由社会保险部

门定期向市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市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后及时将补贴资金划转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财政专户。各城区和开发区应补贴的基础养老金由市

财政部门年末与各城区和开发区进行结算。

　　第三十一条 《实施方案》实施时（含 2011 年 7

月 1日），已年满 60周岁，未享受城保待遇的，不用

缴费，从制度实施时领取基本养老金。

　　原已按长府发〔2006〕13号文件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按第十六条办法计算返还缴费后，按照上述办

法领取基本养老金。

　　《实施方案》实施后（2011 年 7 月 1 日以后），

征地时已年满 60周岁，未享受城保待遇的，从发生征

地的下月起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三十二条 参加新农保并已领取养老金人员发

生征地后，须按照本办法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

险，村集体或本人向征地部门申请被征地农民政府缴

费补贴，待政府缴费补贴划转到社会保险部门指定基



金专户后，社会保险部门通知村集体到账金额，并为

其办理参保登记，按《实施方案》规定核定基本养老

金，从发生征地的下月起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三十三条 《实施方案》实施前已按长府发

〔2006〕13 号文件参保的女性，达到 55 周岁以上并

已享受养老待遇的，按照第十六条办法计算返还缴费

后，从制度实施时领取基本养老金；原已按长府发

〔2006〕13号文件参保的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女

性，可从达到 55周岁的下月起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三十四条 参保人员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期间

死亡的，由村集体或家属，于 20日内凭参保人员死亡

证明原件和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向社会保险部门申

报。社会保险部门审核通过后，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

　　第三十五条 参保人员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达到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暂缓办理领取养老金

手续，待服刑期满后再补办养老手续，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服刑期间的基本养

老金不予补发。



　　第三十六条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被判处拘役、

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被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

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且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

整；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教养前

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以后的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调整。在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死亡的，不享

受其它待遇。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监外

执行期间的，发给基本养老金，但不参与基本养老待

遇的调整。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

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如果法院判其无罪，被通缉或

羁押期间的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

　　第三十七条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死亡和

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村

集体和家属须在 20 日内为参保人员办理基本养老金

结算或停发手续。发生冒领养老金的，社会保险部门

责令其退还，对拒不退还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八条 根据国家关于城乡居保有关待遇调

整的统一政策和资金渠道，适时调整被征地农民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标准。

　　第三十九条 村集体负责对享受待遇人员实行动

态管理和生存认证工作。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现社

会化管理服务。

　　第六章 基金财务

　　第四十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城

乡居保基金组成部分，实行市级统筹管理，基金纳入

市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

记账、单独核算。社会保险部门在基金管理上实行统

一管理，统一开设基金收入户和基金支出户，财务数

据统一管理维护。

　　第四十一条 财政部门或征地部门按规定及时将

政府补贴划转至基金专户，社会保险部门按规定及时

核算并按时缴存财政专户。



　　第四十二条 待遇发放应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的项目和标准支出，不得擅自调整支出项目和随意改

变支出标准。社会保险部门按月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

财政局报送用款申请，并注明支出项目。市财政局对

用款申请审核无误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基金从财

政专户拨入支出户。

　　第四十三条 基金结余除根据国家规定预留的支

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债券或转存定期存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其他形式

的投资。

　　第七章 系统建设与查询服务

　　第四十四条 社会保险部门在全市统一建设被征

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同时建立互联网、电

话语音、触摸屏等相关查询系统，实时为参保人员提

供查询服务。

　　第四十五条 参保人员可通过社会保险部门提供

的查询系统，查询参保人员的参保缴费、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待遇等相关信息。




